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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开展2018年地震应急准备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防震减灾工作的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应急备震工作，结合元江县面临的震情形势，县政府决定对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地震应急准备工作进行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1.贯彻落实防震减灾工作情况；

2.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培训及应急志愿者人员情况；

3.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装备管理情况；

4.应急预案制定和落实情况；

5.开展应急演练情况；

6.应急避难场建设管理情况。
（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

1.贯彻落实防震减灾工作情况；

2.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培训及应急志愿者人员情况；

3.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装备管理情况；

4.应急预案制定和落实情况；

5.开展应急演练情况。
二、检查方式

检查将采取自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近期认真开展地震应急准备工作自查，8月9日前形成自查报告报县防震减灾局。8月10日，由县政府应急办、县民政局、县防震减灾局抽调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地震应急准备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三、检查安排
（一）自查阶段（8月2日—8月9日）。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对照检查内容，认真开展自查，并按时上报自查报告。
（二）检查阶段（8月10日－8月24日）。联合检查组到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开展检查。

（三）整改阶段（8月25日—9月5日）。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对照检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全面抓好整改。
四、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开展自查，并于8月9日前将应急准备检查自查报告电子版加盖电子公章报县防震减灾局应急救援股（联系人：陈艳；联系电话：6515825，电子邮箱304772693@qq.com）。
    （二）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进行梳理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整改，确保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8月1日

元江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名单

县人武部、县政府办公室、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县教育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国土资源局、县环境保护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局、县水利局、县文化旅游广电和体育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县统计局、县防震减灾局、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团县委、县气象局、县红十字会、武警元江中队、县公安消防大队、玉溪元江供电局、中国移动元江分公司、中国联通元江分公司、中国电信元江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元江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元江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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